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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1 0 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紀錄（初稿） 

時間：105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行政大樓 7 樓行政會議廳 

出席人員：劉瀚宇、李麒麟、邱繼智、林純如、周旭華（簡士捷代）、盧智強、

閻瑞彥、邱怡慧、林盈鈞、曹立妍、楊進雄、尹敏芳、華英俐、張

梅芬、楊東育、林維珩、林岳祥、黃士洲、莊家彰、張旭華、葉明

貴、王雅娟、蕭幸金、張世佳、黃國珍、陳春富、陳潔瑩、林宏仁、

夏德威、葉清江、王美慧、陶建國（林怡安代） 

應出席：33 位（張世佳院長同時擔任商研所所長） 

實到：33 位 

工作人員：李明才 

主席：張校長瑞雄                                      記錄：盧晴鈺 

 甲、報告事項 
壹、確認 104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並報告各項決議案之執行情形

如下所示：            

   一、秘書室提：訂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各相關單位依教育部函文及本要點(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修正各項自籌收入收支要點內容。   

執行情形：業依決議辦理。 

     執行情形：本案業依決議辦理，將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有

關各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部分，已提供相關資料給各業務

單位，請盡速配合修正。 

 

   二、人事室提:修正本校「校務基金契僱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三點、第

五點及修正附件一及附件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三、秘書室提:本校建校一百週年校友名人錄推薦人選名單，提請審議。 

       決    議： 

           （一）37號及 99號人選重複，51號人選請修正為國貿系，63號人

選請修正為企管系。 

           （二）餘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 ：請秘書室校友組及圖書館製作部分已接受採訪人士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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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後續與出版社討論出版相關書籍之意願。              

       執行情形：業依決議辦理，另將56號楊國鼎修正為國貿系，62號劉凌震

修正為財稅系，總計104位人選。是否有其他系所需推薦，

請持續推薦。 

                (秘書室校友組會後表示: 修正51號游萬淵為國貿系，63號劉

啟群為企管系，56號楊國鼎為國貿系，62號劉凌震為財稅系) 

        

    貳、各列管案之執行情形如下所示： 

       二、秘書室提：教學卓越計劃辦理進度【列管案】 
        決    議：本案列入追蹤。 

        執行情形：(教發中心回覆)已於 2月 22日提送 105年度北區教學資源

中心計畫經費修正計畫，並待核定後執行相關計畫內容。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七、秘書室提：網路的暢通、校園環境的維護，請仿照台北市 1999方法，

建立總務維修專線及網路問題通報專線，在 0800~2200時

間內，同仁們可通報問題【列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追蹤。 

        執行情形：(總務處回覆)資網中心已提供最新版本已上線使用中，目

前正常運作，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八、秘書室提：資本門經費 100萬以上執行情況【列管案】。 

          主席指示： 1.本案列入追蹤。 

                     2.請主計室提供名單。 

          執行情形： 

            （一）主計室提供名單如下：共有 7案，總金額 6041萬 5000                           

元(如:附件 1) 

                    1.圖書館(每月分期執行) (中西文圖書期刊及電子資料  

                           庫)-1026 萬 5000 元(解除列管） 

                    2.資網中心(130 臺個人電腦-含還原卡)-290 萬元(解除列

管） 

                    3.總務處 

                    (1)教學大樓等門禁設備(桃園校區)-160 萬元(解除列管） 

                    (2)垃圾場及停車場增建 2 樓(桃園校區)-300 萬元 

                    (3)增建教學後方停車場(桃園校區)-300 萬元 

                    (4)國際會議廳(桃園校區)-3405 萬元 

                    (5)承曦樓空調系統增設工程(臺北校區)-560 萬元(解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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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二）各相關單位回覆情形：                     

                 總務處：(4 案-桃園校區) 

                    (2)桃園校區環校道路北側護坡(70 萬元)，已核定施工計

畫及材料審查，廠商自 105.2.15 日進場施工。 

                    (3)桃園校區增建教學大樓與圖資行政大樓間風雨走廊

(530 萬元)，因 104 年度開標 3 次廢標，經費無法保留，

建築師建議增加經費為 660 萬元，惟 105.2.1 日桃園校

區業務協調會議決議，因設計型式造成校園切割，故

不予施作，建議本項取消列管。 

                    (4)桃園校區國際會議廳經費簽准為 2,780 萬元，原合約項

目已完成，目前正辦理變更追加手續中。 

          主席指示：第 3 案解除列管，總務處第 2 及 4 案繼續列管。 

 

      九、秘書室提：有關減少開課學分、減少兼任教師、減少鐘點費之辦理     

                     情形。【列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定期追蹤。 

          執行情形：(教務處回覆)本組於每學期第 5 週造冊追蹤各系開課情

形。              

          主席指示：繼續列管。 

              

     十、主計室提：103年度資本門經費保留案【列管案】。 

          主席指示： 1.本案列入追蹤。 

                     2.請主計室提供名單。 

          執行情形： 

            （一）主計室提供名單如下：共有 5案，如:附件 3。 

                    1.平鎮校區興建工程(含公共藝術 858萬元) 。 

                    2.桃園校區圖書館裝修工程。(解除列管) 

                    3.桃園校區教學大樓鋁窗及雨遮新設工程及設計監造及

規費等費用。(解除列管) 

                    4.臺北校區行政大樓 8樓音樂廳地毯更新。 

                    5.台北校區電腦機房建置及委託技術服務費。(解除列

管) 

             （二）各相關單位(總務處)回覆情形： 

                    1.桃園校區興建工程本校已完成品質驗收，但在結算數

量上雙方爭議正分別透過工程會調解與仲裁協會仲裁

中。預定 105年 3月 7五次調解庭，營建署至少需須

待調解完成始能完成審核報至本校。結算如數量差異

超過±5%部分，尚需經變更設計程序，俟完成該程序議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第 4 頁/共 13 頁 

價後，方可辦理尾款結算付款與建築師尾款。另公共

藝術部分，已於 2月 23日完成複評排出優先廠商，已

簽辦擇期辦理依序鑑價程序中。 

                    4.臺北校區行政大樓 8樓音樂廳地毯更新案，本案 103

底已決標，惟地毯工程須配合座椅更新施工，但座椅

部分 103年廢標，104年度此標案又遇履約紛爭調解

中，因地毯得標承商因等候過久，已來函要求依規定

解除合約，地毯更新案已簽准解除契約，使用單位通

識中心必須重新申請預算後總務處再行配合招標採

購。 

            主席指示：第 4 案解除列管，第 1 案繼續列管。 

     

     十一、校長室提：請研發長邀集校內主管或老師成立小組討論有關本校應

設定一個標竿學校，標竿學校選定應務實外，尚應分析

與其之間的差異以及該如何趕上等問題。【列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追蹤。 

           執行情形：目前已有初步腹案，擬召集相關主管研商後提會討論。 

 

     十二、校長室提：請主任秘書成立小組討論有關自籌收入，包括場地經營、

推廣教育…等，自籌收入如何制度化且增裕其收入。【列

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追蹤。 

           執行情形：組成並召開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管理及運用推動小組

會議，討論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擬建立制度化及如何

增裕收入等，促請各業管單位研訂執行計畫及策略，努

力達成預定目標。又本小組將每季召開 1次會議，以檢

討及策勵各項自籌收入執行成效。 

 

     十三、秘書室提：有關本校四維樓(承曦樓)重建工程代辦機關內政部營建

署，積欠本校代辦工程結餘款(估算為 2,197,188元)未

還，請總務處督請該署儘速歸還。【列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追蹤。 

           執行情形：有關本校四維樓(承曦樓)重建工程代辦機關內政部營建

署，積欠本校代辦工程結餘款目前僅剩 256944元未還，

總務處已發函檢具索取，並於 105/3/1再度電洽該署承

辦人詢問，該署表示已簽出呈核中。 

 

十四、秘書室提：本校校務基金 105年度自籌收入目標數:學雜費收入 3

億 8,90萬元、推廣教育收入 2千萬元、建教合作收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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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1百萬元、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場租收入 950萬元、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宿舍收入 1049萬 4千元、受贈收入 660

萬元、孳息收入 840萬 5千元、投資收入 2千萬元。【列

管案】。 

        主席指示：本案列入定期追蹤，按季報告。 

        執行情形： 

        （一）(教務處回覆)  

             1.學雜費收入：本校（104）年度於臺北校區及桃園校區辦

理專科就業導向 80學分班，學生錄取後，接受二年訓練

且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本校依法授予副學士同

等學歷(力)證明提供更寬廣的升學管道，讓有志學習

者，以彈性的時間學習並兼顧工作，展望未來。截至

104.12止，該項課程班次共計 6班/174人，招生績效良

好，故自 105年度起專科 80學分班，將加入王品集團、

麥當勞、摩斯(安心食品)…等知名企業進行招生，另為

協助新住民就業及學業並行，也將規劃與移民署合作辦

理新住民專科 80學分班，預計於 105學年度起新增 6個

班次，預計 105年度專科 80學分班共計辦理 12班次。 

             2.進修推廣收入：另推廣教育學分班將持續辦理 EMBA碩士

學分班、二技學分班、會計師專業課程學分班、隨班附

讀學分班。非學分班將持續規劃辦理證照輔導、外語學

習、專業培訓、生活藝能、體適能訓練各類課程及產學

合作各項計畫案課程，預估 105年度推廣教育全年度收

入數達 1600~2000萬，達成率將 80~100%。 

             （二）(研發處回覆) (建教合作收入)：截至 105年 2月 29日止

場地設備實際收入為 1,173,539 元，年度預算達成率為

13.33%。截至本月利息收入為 99,272元，今年各銀行調

降利率，本校利息收入相對短收，未來積極朝目標數邁

進。停車費收入(含臺北及桃園校區)計$30,900元整，由

於本校停車費採全學年或半學年繳費方式辦理，故 105年

度停車費收入將集中於 7~8月底入帳，初步估計約 140萬

元。 

             （三）(總務處回覆)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孳息收入)：截至 105

年 2月 16日止，場地收入約 55萬元,利息收入 34,680元,

停車費收入(含臺北及桃園校區)計$30,900元整，由於本

校停車費採全學年或半學年繳費方式辦理，故 105年度停

車費收入將集中於 7~8月底入帳，初步估計約 140萬元。 

             （四）(秘書室回覆)（受贈收入、投資收入）： 

               1.受贈收入：截至 105年 1月 26日，受贈收入新台幣 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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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正。惟近年來全球經濟衰退，校友經營之企業多

數都在苦撐，此刻亦不宜過度進行募款，已免徒生

反感。擬以擴增校友群經營之層面，建立人脈為主，

俟景氣好轉，自然水到渠成，收穫可期。 

               2.投資收入： 

                     (1)組成本校投資管理小組暨（投資管理小組）執行委

員會，以利及時執行投資事宜；並定期召開投資管

理小組會議，規劃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方式、投資

工具、投資額度及資產配置原則等，俾進行投資業

務，朝向今年度目標值 2,000萬元努力。 

                     (2)已辦理開設投資帳戶相關事宜，將適時進行投資。 

  

 參、第 3 次校長有約列管案-第 4 案及第 5 案解除列管。 

       

 肆、主席報告： 

         各位主管大家好，技職教育法規定老師每任教滿六年應到業界半年，

教育部現邀集各學校共同研商，例如若有產學計畫或科技部計畫是否可折

抵等方式，但不論如何修訂，請各主管注意系上老師各情況的事先規劃，

以上皆需未雨綢繆。 

         再者，近日本校將規劃與幾所專業大學共同成立大學聯盟，成立聯盟

之目的希望未來學生跨校選課可更方便及多元，請各系在課程設計方面，

除系上專業必修課程外，其他選修課程皆儘量開放，讓同學在校內外皆可

選課，有更多彈性。前幾天，新聞報導有關清華、中央等大學之課程設計

已完善規劃，使同學能選修雙專長課程，未來畢業證書則註明主修及副修

學系。故開放選課是未來趨勢，請各主任對系上課程規劃好好思考。 

         今日承曦藝廊有北翠油畫展覽，各主管有空可共襄盛舉。另商設系也

有展覽，台北承曦藝廊已有橫桿及吊畫鉤，但桃園校區圖書館展覽間尚無

這些設備，若需改善，請總務處研議。 

         本校垃圾分類尚需加強，垃圾桶的設置很重要，現在只分可回收及不

可回收，請總務處規劃是否需多設置塑膠類及金屬類的垃圾桶等，其擺置

位置也需好好規劃。 

         未來各系招生、命題或是口試委員之遴聘，只需院長同意，不需再簽

請校長同意。 

    本期評鑑雙月刊專門探討大學校務研究，各主管可自行參閱。另有關

畢業典禮相關事宜，亦請學務處盡快籌劃。 

 

陸、各單位工作報告：（補充以下口頭報告）        

一、教務處： 

      （一）改大評鑑在即，教務處校務研究辦公室成立迄今，已辦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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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關於校務研究議題的演講，每場皆 70-80人次參與，反應熱

烈。在這幾次演講中，講者皆提及評鑑與校務研究有高度相

關，尤其是系所評鑑。備審資料或評鑑當日簡報資料若無校務

研究數據做為論點基礎，證據就較薄弱。有些系所已充分利用

校務研究資訊呈現其訪視或評鑑結果，效果相當好。校務研究

辦公室雖僅兩個人，現仍以全校議題為主。各系所呈現系務結

果時，可引用校務研究所呈現的結果，但更精準的是各系應進

行校務研究去探討各系辦學特色或未來發展方向，各系發展方

向是不同的。本校各系皆擁有數學、統計及資訊背景的課程與

老師，甚至是系主任，此方面都有扎實基礎，桃園校區也有校

務研究很有實力的老師，所以請各系設法，請系主任或系上 1-2

位對校務研究有興趣且願意投入的老師，呈現這方面的成果，

做為系發展方向的依據，若有些議題需統計或相關問卷時，校

務研究辦公室兩位同仁可協助各系發展此方面工作。 

      （二）本校參加 2 月 27-28 日假台大體育館舉辦「2016 大學及技職

校院多元入學博覽會」，本次博覽會參觀人數約超過 5千人次，

本校攤位、地點及商創系學生協助設計背板，吸引相當多人潮

到本校攤位，各系所準備的文宣及資料宣傳品都被索取完畢，

在此特別感謝校長、財金系主任、商務系主任、數媒系主任蒞

臨現場指導及打氣，也因各系人員協助，這次活動任務順利完

成，以上感謝。 

二、總務處：從 106年起，全校郵資及領用物品預算將回歸各單位，出發點

是希望能樽節支出，各單位應如何編列 106年的預算，本處經

管組與文書組已統計完成，包括郵資支出及影印紙費用等，以

後都回歸各單位。若各單位需要本處代訂，本處經管組將提供

此服務。目前經管組提供印有學校 logo的物品，包括:信封、

公文封，或學校紀念品。至於文具用品、影印紙或清潔用品等，

就回歸各單位，但經管組提供統一訂購的服務。          

三、主計室： 

     （一）上週審計部查帳詢問有關 10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本校有何機制

管理？在此請各單位建立機制。 

     （二）去年教育部函文查詢老師兼職的問題，請各老師注意，有關回

饋金繳交也請照章辦理。 

四、財稅系： 

      （一）系上行政人員反映，有關冷氣機維修或替換目前轉請由各系自

行處理。若冷氣維修及一些固定設備轉由系上自行採購，將會

用掉很多系務預算，不知該訊息是否正確? 

      （二）兩週前，本人在本校操場被外校人士的球打到，遂發現本校球

場的管制並無明確的權責單位。 

總務處回覆：各系專業教室冷氣由各系所自行負責，跑班教室、固定教室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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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總務處負責。 

會資系建議：各系助理業務量大且對冷氣維修此方面並不專業，如此安排是

否妥適，可再思量。   

 校長指示：這是讓各系有彈性，若冷氣壞掉，各系可馬上叫修，不需透過

總務處，總務處叫修需再一段時間。但若系上經費不足或專業

不懂，總務處也會協助處理。 

五、體育室：本室 105年度未分配維修費，而本室場地及運動器材卻是學校

最大宗的維修單位，東西若沒修好就給師生用，若出問題或受

傷，責任很大。現在很多事情丟回業務單位，會很痛苦。另外，

有關場地相關事宜，已與總務處達成協議。在此也提醒大家，

經過運動場館時，請小心或需繞道而行。 

 校長指示：有關維修經費請總務處再研議，或許今年仍由總務處處理，下

年度維修經費再編列到各單位。 

六、圖書館： 

     （一）本館歷史悠久，館場較老舊，雖分配到維修費，但仍不甚足夠，

仍建請校方提供協助。開學第一週很多學生就到圖書館來，卻

也覺得圖書館有些空間不是很理想。 

     （二）總務處請本館檢查每層機電以及防火設備，本館人員並無專業

背景，僅能就外表查看，是否請總務處派專業背景之人員檢視

之。 

總務處回覆：總務處已責成本處人員定期巡檢，消防方面則仍請各處室配合。 

 校長指示：各單位僅就外表檢視此為第一級防護，總務處會有專人定期巡

視。各單位若要維修或需使用何經費，只要法規允許，請簽陳

辦理。 

七、商業設計管理系：本系與麥當勞合辦第 1次全國麥當勞設計大賞，本校

商創系 1件及商設系 2件進入 20強，但後續進入 10強需透過

網路投票，請大家多多支持。      

 校長指示：請學務長將該網址寄給全校同學，請全校同學多多支持同學。 

八、秘書室：授權採購後有利有弊，有些單位採購僅提供一份估價單，且價

格偏高不合理，後續本室將協調總務處建立相關機制。若共同

供應契約有就應使用共同供應契約，冷氣維修不適合給各系

所，應共同談擬維修合約，以壓低費用。      

 校長指示：小額採購請建立機制，全校的維修應如何能更有效率及省錢，

請主秘與總務處協調處理。 

九、應外系：請總務處真正落實追蹤財產及保護財產，以及保固財產，各單

位則配合辦理。不論多少錢都是財產，都要貼上財產條。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針對財產保管好好處理。   

十、學務處：本校有 6個流感案例，目前皆有接受治療。仍請各系主任宣導

同學進出公共場合，請戴口罩。台北校區宿舍部分，本處將再

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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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學生事務處提：修正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擬修訂第九條導師班級活動費規定，依各班學生人數核

給每位學生 100 元。餘第五、六條為修訂名稱及部分文字內

容。  

           （三）另各班級活動費依學生人數計算總額，撥入各系科業務費項

下支應。 

           （四）本學期依原規定辦理，俟法令修訂程序完備後施行，預劃於

105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

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秘書室提: 105年度本校主管共識營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研議整體校務發展，提升行政服務效能，擬擴大移地辦理

主管共識營，安排本校一級主管及院系所主管聚集，並共同

會商校務運作相關議題，以聽取建言及凝聚共識，做為推動

校務發展之重要依據。 

           （二）本次共識營擬訂於 105年 6月 29日（星期三）至 30日（星

期四）舉行，預定參加人數約為 45 人(含工作人員)，相關

籌備事項分工如下： 

               1.秘書室：訂定會議研討主題內容、活動時程、會議議事進程

管控及紀錄等。 

               2.總務處：會議場地洽商、辦理採購招標事宜。 

               3.人事室：出席人員交通、住宿、餐飲及相關文康活動之安排

及服務，會議場地請購及核銷事宜。 

           （三）由於會議場地需具隱密獨立性，且可專心開會之特殊需求，

故無法依教育部規定之場地辦理。除自本校搭乘遊覽車之費

用核實報銷，其住宿（2 人 1 間）、餐飲、茶敍、會議場地

及雜支等預算金額預估為新臺幣 135,000 元（擬另案簽核

辦）。 

           （四）修主管共識營擬研議校務發展重大議題，為未來校務推動之

重要依據，爰請各位主管把共識營當作最重要的一個會議，

尚請預先安排行程，務必要排除萬難參加。                

        辦    法：本案經本會議通過後，據以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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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一）辦理時間修正為 9 月 1-2 日。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研究發展處提:修正本校「專任教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收

取學術回饋金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辦法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在案。 

           （二）本辦法前於 104 年 6 月 18 日公布，因教師借調於本校已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借調處理要點」可循，又因應教師至營

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之實際情況，據以修正本校「專任教

師兼職或借調公民營事業機構任職收取學術回饋金辦法」為

「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辦

法」，修正情形詳如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檢附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

辦法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案各乙份。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辦

法」第二、三、七條授權研發處依母法規定修正相關文字內

容。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研究發展處提:修正本校「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辦法業經 104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通

過在案。 

           （二）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業於 104 年 9 月 3 日

修正公布，為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之實施及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要點修

正，爰以修正本要點，情形詳如修正草案對照表。  

           （三）檢附本校產學合作管理費分配實施要點草案對照表暨修正草

案各乙份。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人事室提:修正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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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40136283 號函

考試院 104 年 9 月 21 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10400059471 號令

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修正。 

           （二）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修正說明機關甄

審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應符合一定比例，設定一判斷基準有

其必要性，爰配合修正本校組設規定，為每屆委員會委員組

成任期開始時，為判斷甄審委員會委員是否符合任一性別比

例之基準時間。  

           （三）本校職員甄審委員會係由票選委員、當然委員及指定委員所

組成，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3 項，指定委員

得由機關首長就組織法規所定本機關兼任之副首長及一級

單位主管指定之，爰配合將本校指定委員之產生方式由原

「餘由校長就本校教職員中指定之」，修正為「餘由校長就

副校長、本校組織法規所定兼任一級單位主管及職員中指定

之」。 

           （四）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後段，任一性別人

員人數在二十人以上者，至少二人，配合修正本校職員甄審

委員會組設規定。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人事室提:修正本校「教務處分層負責明細表」，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7 月 1 日臺教技字第 1030094648 號函示

規定：「專科學校法於 103 年 6 月 18 日總統華總一字第

10300093231 號令修正公布，修正該條文第 34 條規定『專

科學校之課程，應以專業課程為重點，並依其發展特色及產

業需要規劃各科課程；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課程，應配合

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發展訂之。專科學校課程由學校組成科及

校級課程委員會議研議，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科級及校級相關課程委員會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之』有

關課程規劃循前開法條之規定，完備相關會議程序後實施，

免報部備查。」 

           （二）本校教務處依據上開函示規定，修正該處分層負責辦事明細

表(教務行政組-課程編排第 1 項)。 

           （三）餘各項修正(教務處-管考與計畫第 7 項、教務行政組-辦理寒

暑修第 2、5 項、教務行政組-辦理期中/期末考試第 3 項、推

廣教育組-學分班/非學分班之課程規劃第 5、6 項、推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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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公民營機構教育訓練第 1、2、4 項、推廣教育組-專案計

畫第 1 至 8 項、推廣教育組-其他與推廣教育有關事物第 4

項)依本校教務處實際業務辦理情形酌作編修。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 本校「教務處分層負責明細表」教務處教務行政組-學籍管理

第十七點修正如下： 

十七、新生學生證製作管理及核發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人事室提:修正本校「績優職員選拔及獎勵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查「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

選拔作業要點」已修正為「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

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以下簡稱部訂要點），並予刪除

「模範教育人員」之選拔；合先敘明。 

           （二）爰配合上開部訂要點之規範，酌予修正本要點相關規定，修

正重點如下： 

               1. 參考部訂要點第四點之規定，將年終考績修正為曾列「乙」

等或相當等次以下者，平時考核部分，修正為「申誡」以上

處分，俾以條件一致。（修正本要點第四點） 

               2. 部訂要點已刪除模範教育人員選拔部分，爰予刪除本校績優

職員併同優良教師排序之規定。（修正本要點第八點） 

               3. 其餘部分要點，並依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三）檢附本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等資料各乙份。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 本校「績優職員選拔及獎勵要點」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修

正如下： 

                  五、績優職員之選拔，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每年辦理 1一次，獎勵名額以選拔當年之編制內職員數百分之三

為原則。由各單位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推薦人選，並經各該所屬

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填具「績優職員優良事蹟推薦表」併同有

關資料及證明文件，於當年十月三十一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人事室提:修正本校「組織規程」，提請審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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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本校最近一次組織規程部分規定(第三條、第三十條之一、

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五條)修正草案，前於 105 年 1 月 4 日

以北商大人事字第 1040560841 號函報教育部審核在案，合

先陳明。 

           （二）嗣經教育部 105 年 2 月 26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50025925 號

函函復，僅就第三十條之一有關增設校務研究辦公室一節，

回復審核意見：查大學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大學為達成

第一條所定之目的，得設各種行政單位或召開各種會議；行

政單位之名稱、會議之任務、職掌、分工、行政主管之資格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於大學組織規程定之。」請本校於組織

規程中明定該辦公室之主管資格。爰依前開教育部來函審核

意見，於扣合本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第 4 點有關該

辦公室主任資格之規定，予以修正。  

           （三）檢附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之一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各乙份。 

        辦    法：經本會議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之一修正如下： 

第三十條之一   

本校設校務研究辦公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教務長副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兼任之，綜理本校校務研究等相關業務。其設置要點由本大

學訂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餘照案通過。 

 

                            丙、臨時動議： 
     一、秘書室提:有關本校校務資訊系統參採其他學校乙案，參考學校是否

應排序，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排序為北科大第一，雲科大第二，台科大第三。  

 
       散會：16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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